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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软件学院 推荐2023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细
则

2022-09-14   点击：[2993]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是研究生多元 招生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激励本科学生勤奋学习、加强创新拔尖人才选拔、提高 研究生招生质量的重要举措。为做好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工作，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的 通知》及《郑州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精
神，特制订本实 施细则。

一、 指标分配
根据学校下达的推荐名额，按照各专业应届毕业生人数比例分配各专业推免生名 额并适度向特色专

业如软件工程卓越班、软件工程国际化班等倾斜。
计算公式：专业推免生名额(普通班)=学院推荐名额总数/年级应届毕业生总人数×专业应届毕业生人

数，结果向下取整数(即只舍不入)，多出部分倾斜给特色班。
二、推免资格与基本条件
当年统招录取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符合下列条件，本人提出申请者，可以参加推 免生综合测评：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 主义制度，诚实

守信，品德良好；
2、严格遵守校纪校规，无任何行政处分记录；
3、修完前三年培养计划所有课程并取得成绩，无首次考试不及格课程记录；
4、三年总平均绩点在专业排名前 20%左右(根据当年指标情况具体确定)；
5、英语四级成绩达到425分以上(含425分)；
6、已完成学籍注册。
三、优先条件
基本条件相当，有以下情况者优先考虑。
1、在校期间曾参军入伍服兵役者；
2、在校期间代表学院参加学院推免科创加分之外的其他重大比赛，获得国家级表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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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其他特殊贡献者，由学院免试推荐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四、综合成绩计算办法
1、综合测评内容
综合测评内容包括：三年学习成绩总平均绩点、科技创新、综合表现共3项。
2、综合成绩计算
三年学习成绩总平均绩点占90%，科技创新占7%，综合表现占3%。
综合成绩(百分制)=（三年个人平均绩点⁄满绩点）*90 + （本人科技创新分值/科技创新本专业最高

分）*7 + （综合表现成绩/综合表现满分值）*3
3、排名
同专业获得推荐资格的同学按照综合成绩一起排名，按照本专业分配的指标获得 推免资格。
五、推荐程序
学院成立推免生工作小组(由学院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分管本科学生工 作的副书记、教学

办负责人、学生工作负责人、本届学生辅导员组成)和专家组，工作小组在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
下开展推免工作，专家组负责对学生申请加分项目 进行审核。推免过程中严肃工作纪律，严格工作程
序，确保推免工作公平、公正、公 开。

1、由推免工作小组和专家组负责成绩核定、科技创新分值统计和审核、综合表现打分，计算综合测
评成绩，并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2、推免小组根据综合测评成绩拟定推免名单，报教务处审核；
3、参加推免的学生综合测评成绩及推免生名单在学院适当位置或学院网站公示；
4、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根据推免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六、本实施细则最终解释权归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软件学院2023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工作领

导小组。

郑州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软件学院
2022年 9月 14日

附：科技创新分加分规则(各类创新证书、项目截止到2022年8月31日)

附件【科技创新分加分规则(各类创新证书、项目截止到2022年8月31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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